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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捷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锐机电” ）

●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为捷锐机电提供人民币990.00万元的担保；本次担保前实际为捷锐机电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41,584.41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2.98亿元（含本次担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1.9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拓宽业务发展资金来源，公司全资孙公司捷锐机电向江西安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开发区支行申请990.00万元人民币借款，借款期限为12个月，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担保授权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捷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3MA39BYCP43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忠安

成立日期：2020年11月18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工业园区凤凰东路29号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安

装、维修，工业机器人销售，半导体、光伏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水处理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集成电路、电子元器

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配电开关控制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销售；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水处理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单晶

硅棒、单晶硅片、多晶硅锭、多晶硅片、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及相关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单晶硅棒、单晶硅头

尾料、单晶硅片、多晶硅锭、多晶硅片、电池片、太阳能组件、太阳能路灯及相关材料、光伏材料的销售；太阳能光伏

发电服务；太阳能光伏项目的开发、信息咨询、设计、施工和维护；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租赁；非居住房产租赁、物

业管理、光伏玻璃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股东：捷锐机电是公司全资孙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年12月末（经审计） 2025年3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302.83 110,978.07

负债总额 103,029.99 105,565.56

净资产 6,267.74 5,412.50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80.13 139.89

净利润 -4,876.52 -855.24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人民币990.00万元。

保证期间：1、担保的每笔借款合同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自每笔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时起至到期之次日起三

年。

2、单笔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分批到期的，保证期间自最后一批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3、如债权人根据合同约定提前收回贷款的，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向借款人通知的还款日之次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法律文书指定履行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违约

金、赔偿金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担保金额在公司年度担保计划额度范围内，被担保人为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2.98亿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131.9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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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九江街1099号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4,600,1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97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表决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刘毅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935,066 98.4081 1,452,300 1.3884 212,800 0.2035

2、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932,766 98.4059 1,453,800 1.3898 213,600 0.2043

3、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889,866 98.3649 1,456,600 1.3925 253,700 0.2426

4、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907,966 98.3822 1,510,600 1.4441 181,600 0.1737

5、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900,666 98.3752 1,519,800 1.4529 179,700 0.171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608,766 98.0961 1,693,000 1.6185 298,400 0.285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683,366 98.1674 1,729,700 1.6536 187,100 0.179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982,866 98.4538 1,503,800 1.4376 113,500 0.108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497,566 97.9898 1,869,600 1.7873 233,000 0.222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512,166 98.0038 1,789,100 1.7104 298,900 0.2858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84,866 98.2645 1,605,200 1.5346 210,100 0.2009

1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661,166 98.1462 1,793,800 1.7149 145,200 0.138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5,002,220 71.5255 1,693,000 24.2078 298,400 4.2667

7

关于公司 2025年

度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预计的议案

5,076,820 72.5922 1,729,700 24.7325 187,100 2.6753

8

关于2025年度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的

议案

5,376,320 76.8746 1,503,800 21.5025 113,500 1.6229

9

关于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

的议案

4,891,020 69.9355 1,869,600 26.7329 233,000 3.3316

10

关于公司监事薪

酬的议案

4,905,620 70.1442 1,789,100 25.5819 298,900 4.2739

11

关于公司未弥补

亏损超实收股本

总额三分之一的

议案

5,178,320 74.0435 1,605,200 22.9523 210,100 3.0042

12

关于调整独立董

事薪酬的议案

5,054,620 72.2747 1,793,800 25.6491 145,200 2.07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2/3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

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1/2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斐玥、陈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

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见证意见

● 报备文件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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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1777号海信南方大厦19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四）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2,059,13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2,059,1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869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8690

（五）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马学军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六）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邓玲玲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058,635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058,635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058,635 99.9990 300 0.0006 200 0.000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058,635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3,776 99.9247 500 0.075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603,136 99.9989 500 0.001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058,835 99.9994 300 0.000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058,835 99.9994 300 0.0006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058,835 99.9994 300 0.0006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与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058,635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058,635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及预留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75,276 99.9909 500 0.0091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75,276 99.9909 300 0.0055 200 0.003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

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663,776 99.9247 500 0.0753 0 0.0000

2

《关于续聘2025年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663,976 99.9548 300 0.0452 0 0.0000

3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

案》

663,976 99.9548 300 0.0452 0 0.0000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663,776 99.9247 500 0.0753 0 0.0000

5

《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

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及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663,776 99.9247 500 0.0753 0 0.0000

6

《关于作废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

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663,776 99.9247 300 0.0452 200 0.03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议案1-11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表决通过；议案12、13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2、议案5、7、8、11、12、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5涉及回避表决，股东马学军、汪荞青、宁波赫廷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倍松投资有限公司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议案6涉及回避表决，股东宁波倍松投资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议案8涉及回避表决，但关联

股东未出席；议案12和13涉及回避表决，股东马学军、宁波赫廷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倍松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

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舒超、刘映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倍轻松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25� � � � � � �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5-044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

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

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9号软件大厦三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栾琳女士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758名， 代表公司804,819,794股股份，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201%。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26人，代表公司776,992,252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1262%，其中中小股东共25名，代表公司1,330,600股股份；（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

732人，代表公司27,827,542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38%，其中中小股东共732名，代表公司

27,827,542股股份。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804,08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2%；反对613,3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2%；弃权1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427,4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4940%；反对613,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1037%；弃权117,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023%。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804,0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3%；反对613,4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2%；弃权11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428,4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4975%；反对613,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1040%；弃权116,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985%。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804,07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9%；反对623,1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4%；弃权1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417,2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4590%；反对623,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1373%；弃权11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037%。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804,190,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8%；反对52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7%；弃权10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28,5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8407%；反对5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7854%；弃权109,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738%。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803,924,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86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25,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62,8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6.9296%；反对86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9824%；弃权25,6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881%。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804,0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6%；反对608,1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6%；弃权1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422,5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4772%；反对608,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0858%；弃权127,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369%。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804,127,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0%；反对574,6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弃权1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465,9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6259%；反对574,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9708%；弃权117,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033%。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804,152,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0%；反对506,8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弃权1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490,4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7099%；反对506,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7382%；弃权160,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518%。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803,952,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3%；反对736,9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弃权12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91,3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0271%；反对736,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5274%；弃权129,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45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804,287,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8%；反对510,8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5%；弃权2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25,5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1733%；反对510,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7520%；弃权2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4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锦、黄炜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

规定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1662� � � �证券简称：宏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5号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25，9:30-11:

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仙月环路与万富路交叉口公司1号门综合楼108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罗才华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名称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人数

代表公司股份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人数

代表公司股份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10 57,579,205 71.9740% 66 1,311,049 1.6388%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议案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均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议案情况如下：

普通决议案

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6、《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7、《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8、《关于续聘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9、《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草案）〉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情况如下：

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有效表决权（不含回避

表决）股份数量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1 58,878,554 99.9801% 9,600 0.0163% 2,100 0.0036% 58,890,254

2 58,878,154 99.9795% 9,600 0.0163% 2,500 0.0042% 58,890,254

3 58,878,154 99.9795% 9,600 0.0163% 2,500 0.0042% 58,890,254

4 58,878,154 99.9795% 9,600 0.0163% 2,500 0.0042% 58,890,254

5 12,010,581 99.8994% 9,600 0.0798% 2,500 0.0208% 12,022,681

6 58,869,854 99.9654% 17,900 0.0304% 2,500 0.0042% 58,890,254

7 58,870,154 99.9659% 17,600 0.0299% 2,500 0.0042% 58,890,254

8 58,870,354 99.9662% 9,600 0.0163% 10,300 0.0175% 58,890,254

9 58,867,154 99.9608% 12,500 0.0212% 10,600 0.0180% 58,890,254

10 58,878,354 99.9798% 9,600 0.0163% 2,300 0.0039% 58,890,2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有效表决权（不含回避

表决）股份数量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1 6,720,139 99.8262% 9,600 0.1426% 2,100 0.0312% 6,731,839

2 6,719,739 99.8203% 9,600 0.1426% 2,500 0.0371% 6,731,839

3 6,719,739 99.8203% 9,600 0.1426% 2,500 0.0371% 6,731,839

4 6,719,739 99.8203% 9,600 0.1426% 2,500 0.0371% 6,731,839

5 6,719,739 99.8203% 9,600 0.1426% 2,500 0.0371% 6,731,839

6 6,711,439 99.6970% 17,900 0.2659% 2,500 0.0371% 6,731,839

7 6,711,739 99.7014% 17,600 0.2614% 2,500 0.0371% 6,731,839

8 6,711,939 99.7044% 9,600 0.1426% 10,300 0.1530% 6,731,839

9 6,708,739 99.6569% 12,500 0.1857% 10,600 0.1575% 6,731,839

10 6,719,939 99.8232% 9,600 0.1426% 2,300 0.0342% 6,731,839

（二）议案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第1项到第8项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议案第

9项到第10项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5涉及关联关系，

关联股东罗才华、何进、赣州市博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康晓阳律师、陈鸣剑律师

3、结论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关于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与本公告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203� � � � � � � � � �证券简称：快克智能 公告编号：2025-019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常州武进高新区凤翔路11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4,541,6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2982

注：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的公司股份总数为248,184,118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969,200股不

享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鉴于工作原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无法到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通过视频方式参会。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

取现场投票(包括以视频方式参会)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春女士通过视频方式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其中金春女士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蒋素蕾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总经理戚国强先生、副总经理刘志宏先生、副总经理窦小明先生、财

务总监殷文贤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2,719 99.9459 75,130 0.0456 13,850 0.008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2,719 99.9459 75,130 0.0456 13,850 0.008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2,719 99.9459 75,130 0.0456 13,850 0.008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334,919 99.8743 192,930 0.1172 13,850 0.0085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48,419 99.9433 82,580 0.0501 10,700 0.0066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2,919 99.9460 75,130 0.0456 13,650 0.0084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330,619 99.8717 192,930 0.1172 18,150 0.0111

8、议案名称：《关于对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126,119 99.7474 404,880 0.2460 10,700 0.006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52,919 99.9460 75,130 0.0456 13,650 0.0084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334,919 99.8743 192,930 0.1172 13,850 0.0085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其他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130,419 99.7500 397,430 0.2415 13,850 0.0085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34,419 99.9348 92,280 0.0560 15,000 0.0092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698,036 99.7436 397,430 0.2451 18,150 0.0113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698,036 99.7436 397,430 0.2451 18,150 0.0113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698,036 99.7436 397,430 0.2451 18,150 0.0113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032,597 99.7457 397,430 0.2431 18,150 0.0112

1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022,597 99.7396 397,430 0.2431 28,150 0.0173

1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022,071 99.7393 397,456 0.2431 28,650 0.017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9、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9.01

《关于选举金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62,660,725 98.8568 是

19.02

《关于选举戚国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62,645,383 98.8475 是

19.03

《关于选举窦小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62,645,180 98.8473 是

2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01

《关于选举万文山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62,644,980 98.8472 是

20.02

《关于选举秦志军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62,648,780 98.849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监事2024

年度薪酬的议案》

4,171,065 97.8125 82,580 1.9365 10,700 0.2510

6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4,175,565 97.9180 75,130 1.7618 13,650 0.3202

7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053,265 95.0501 192,930 4.5242 18,150 0.4257

8

《关于对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3,848,765 90.2545 404,880 9.4945 10,700 0.2510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2025-2027年）的议案》

4,175,565 97.9180 75,130 1.7618 13,650 0.3202

10

《关于确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薪酬、独立董事津贴方

案的议案》

4,057,565 95.1509 192,930 4.5242 13,850 0.3249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

其他部分制度的议案》

3,853,065 90.3553 397,430 9.3198 13,850 0.3249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4,157,065 97.4842 92,280 2.1639 15,000 0.3519

13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3,848,765 90.2545 397,430 9.3198 18,150 0.4257

14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3,848,765 90.2545 397,430 9.3198 18,150 0.4257

15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3,848,765 90.2545 397,430 9.3198 18,150 0.4257

16

《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3,848,765 90.2545 397,430 9.3198 18,150 0.4257

17

《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838,765 90.0200 397,430 397,430 28,150 0.6602

18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3,838,239 90.0077 397,456 9.3204 28,650 0.6719

19.01

《关于选举金春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811,454 71.8939

19.02

《关于选举戚国强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796,113 71.6647

19.03

《关于选举窦小明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795,909 71.6617

20.01

《关于选举万文山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795,709 71.6587

20.02

《关于选举秦志军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799,509 71.715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 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议案13、14、15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刘志宏、窦小明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合计回避

表决股份数为2,428,083股；本次会议议案16、17、18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刘志宏回避了本议案的表

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1,093,522股。

3、 本次会议议案11、12、13、14、15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4、根据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的《快克智能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

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公司独立董事王亚明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本次股东会

议案13、14、15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截至2025年5月19日征集结束时间，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行使投票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晓燕、马天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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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

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针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或“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登记。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并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

公告。 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即2024年10月29

日-2025年04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公司” ）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所有核查对象

在自查期间没有在二级市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规定，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公司已将本次

激励计划的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表》登记的人员范围之内，在公司发布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公司在本次激励计

划的策划、讨论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

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

综上，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

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

行为。

特此公告。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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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2025年5月20

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完成了董事会的换届选举。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完成了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工作，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换届聘任。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为金春女士、戚国强先

生、刘志宏先生、窦小明先生、秦志军先生、万文山先生；其中金春女士为董事长，刘志宏先生为职工代表董事，秦志军先

生、万文山先生为独立董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成员

战略委员会 金春女士 金春女士、戚国强先生、万文山先生

审计委员会 秦志军先生 秦志军先生、万文山先生、刘志宏先生

提名委员会 万文山先生 万文山先生、秦志军先生、金春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秦志军先生 秦志军先生、万文山先生、窦小明先生

各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聘任戚国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刘志宏先生、窦小明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蒋素蕾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聘任施雨珂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的情况

因任期届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殷文贤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仍在公司其他岗位任职。 公司对第四届董

事会全体董事、 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及对公司健康发展所作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件：

一、董事简历：

金春女士，1968年出生，加拿大国籍，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工学学士学位；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任常州市武进快克电子设备厂销售经理、常州速骏电子有限公司（快克智能的前身）董事长。

现任快克智能董事长、常州快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零壹半导体技术（常州）有限公司董事。

戚国强 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无线电技术专业工学

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科技部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曾任常州市武进快克电子设备厂厂长、快克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总经

理、常州速骏电子有限公司（快克智能的前身）任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现任快克智能董事和总经理、江苏快克芯装备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窦小明 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东南大学电子工程系真空技术及设备专业工学学士学位。

曾任常州市钟表总厂（后更名为常州康常电子计时器有限公司）工程师、常州市武进快克电子设备厂工程师、常州市快克

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主管、常州速骏电子有限公司（快克智能的前身）任技术主管。 现任快克智能董事和副总经理。

刘志宏 先生，澳门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任常州托普电子有限公司业务员、常州市武进快克电子设备厂业

务员、常州市快克电子设备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常州速骏电子有限公司（快克智能的前身）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快克智

能董事和副总经理，兼任康耐威（苏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州恩欧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常州奕

瑞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南京奕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常州快克云商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快

克技术日本株式会社董事。

秦志军 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苏州大学财会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 曾任江苏省常州会计

学校教师、常州城市综合开发公司财务人员、财务副经理。 现任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具

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证书，2013年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万文山 先生，195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央财经大学硕士学位。 曾任扬州苏北电子仪器厂技术专

员、常州广播电视大学教师、中央财经大学教师、东海证券有限公司职员、江苏常进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中国经济

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职员、东海证券有限公司稽核部负责人和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

江苏东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具有律师执业证，2014年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蒋素蕾 女士， 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证券承销与保荐分公

司业务经理、快克智能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快克智能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2021年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

三、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施雨珂 女士，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 现任快克智能证券事务代表、科技项目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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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网络方式召开。 因董事会换届

选举，在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的情况下，会议通知于同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应出席会议董事6人，实际出

席会议董事6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春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金春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经审议通过，各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成员

战略委员会 金春女士 金春女士、戚国强先生、万文山先生

审计委员会 秦志军先生 秦志军先生、万文山先生、刘志宏先生

提名委员会 万文山先生 万文山先生、秦志军先生、金春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秦志军先生 秦志军先生、万文山先生、窦小明先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戚国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志宏先生、窦小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快克智能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蒋素蕾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快克智能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蒋素蕾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快克智能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施雨珂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快克智能关于董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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